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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規劃第4/21-22 號文件 

二零二一至二二年度

地區規劃、發展及設施管理委員會撥款分配建議

目的

本文件旨在請各委員商討二零二一至二二年度地區規劃、發展及設施管理委員會

（下稱“委員會”）的撥款分配建議及是否同意相關的行政安排。 

撥款分配額

2. 委員會於二零二一至二二年度獲分配 6,645,000 元（已包括 5%赤字預算）以供康

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活動、1,600,000 元（已包括 5%赤字預算）以供推行區議會撥款（社

區參與計劃），以及 12,959,000 元以供推行地區小型工程，共獲撥款 21,204,000 元。

行政安排

3. 為確保荃灣區議會撥款得以善用，請各委員注意以下事項：

(a) 委員會可自行轉撥轄下各撥款項目的撥款（供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活動

的費用除外），唯區議會撥款（社區參與計劃）及地區小型工程撥款不可互

相轉撥，而轉撥數額亦不得超過委員會於二零二一至二二年度所獲分配的

撥款總額；

(b) 委員會獲區議會授權批撥 220,000 元以下的區議會撥款申請，但 220,000
元或以上的撥款申請（供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活動的費用除外）則須再

提交區議會考慮；

(c) 除特殊情況外，所有區議會撥款贊助的活動須於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前完成，而發還款項申請及有關單據亦須於二零二二年三月十日前交到荃

灣區議會秘書處，否則，區議會不會發還有關的款項。有關詳情可參閱《荃

灣區議會撥款準則》第 6.2.1(c)條；及

(d) 委員會所有撥款項目的餘款均會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撥歸荃灣區議會的

“儲備”，以供重新分配。

徵詢意見

4. 請各委員考慮及通過委員會二零二一至二二年度的撥款分配建議及行政安排。

荃灣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